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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省级财政乡村振兴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资金分配及绩效目标表
	
	
	
	
	
	
	 单位：万元

	区、市直园区
	合计
	乡村振兴先进乡镇
	乡村振兴示范村
	星级园区奖补
	绩效目标
	备注

	
	
	
	
	
	产出指标
	效益指标
	满意度
指标
	

	
	
	
	
	
	
	
	
	

	合计
	1660
	500
	660
	500
	　
	　
	　
	该项资金纳入天府粮仓建设筹资管理。

	船山区
	240
	　
	240
	　
	完成项目实施方案确定的目标任务，完成期限1年；
	农村人居环境明显改善，农业产业发展提质增效，农村基础设施提档升级；资金使用无违规违纪问题；
	　
	　

	市河东新区
	60
	　
	60
	　
	完成项目实施方案确定的目标任务，完成期限1年；
	农村人居环境明显改善，农业产业发展提质增效，农村基础设施提档升级；资金使用无违规违纪问题；
	　
	　

	遂宁高新区
	60
	　
	60
	　
	完成项目实施方案确定的目标任务，完成期限1年；
	农村人居环境明显改善，农业产业发展提质增效，农村基础设施提档升级；资金使用无违规违纪问题；
	　
	　

	安居区
	1300
	500
	300
	500
	完成项目实施方案确定的目标任务，完成期限1年；
	农村人居环境明显改善，农业产业发展提质增效，农村基础设施提档升级；资金使用无违规违纪问题；
	园区内新型农民经营主体满意率≥80%；
	　





